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3号

申请人：姚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西营街道办事处。
申请人于2024年12月31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请求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信息公开，经补正，本机关于2025年1月20日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请求被申请人作出信息公开。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无法检索，中标价格及中标公司已经无法查找。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2.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3.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废标公告检索截图；

4.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合同公示检索截图；

5.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合同。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已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且复议机关已作出济南山复决字〔2024〕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故，申请人无权就同一行政行为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申请人于2024年9月12日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27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邮寄送达给申请人。2024年10月11日，申请人不服该《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向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济南山复决字〔2024〕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24年12月30日，申请人又针对以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内容再次提起本案行政复议申请，即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构成重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依法应当驳回其复议申请。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以维持。申请人申请的事项相关信息已通过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网上公布，被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明确告知了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也提供给了申请人相应的信息附件。三、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2024年12月10日，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作出济南山复决字〔2024〕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撤销了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27日向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关于“枣林办事处佛峪村、村南侧路南侧护坡治理”的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2024年12月12日，被申请人收到济南山复决字〔2024〕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24年12月25日，被申请人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于2024年12月26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7日收悉。因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四、关于申请人提到的“无法检索中标公司及中标价格等内容”的说明。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明确告知了申请人获取上述项目的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即每个申请事项均附上了具体网址信息，同时，也提供给了申请人相应的信息附件，以便于申请人查阅，故申请人提到的“无法检索中标公司及中标价格等内容”不存在。综上所述，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料（复印件）：
1.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2.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27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邮寄信息、签收信息；

3.济南山复办答字〔2024〕42号《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

4.济南山复办调字〔2024〕42号《行政争议自查化解通知书》；

5.《行政复议申请书》；

6.济南山复决字〔2024〕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7.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邮寄信息、签收信息；

8.西营街道办事处2020年荒山绿化工程项目招标公告检索截图；

9.西营街道办事处2020年荒山绿化工程项目合同公示检索截图；

10.西营街道办事处枣林村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二次招标成交公告检索截图；

11.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废标公告检索截图同；
12.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合同公示检索截图；

13.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合同。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13日收到申请人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人申请公开信息为：“1.西营街道办事处2020年荒山绿化工程、南石灰峪项目天晴峪项目；2.西营街道办事处2022年枣林村不稳定斜坡地灾害治理，022C99C5033；3.枣林办事处佛峪村、村南侧路南侧护坡治理”共计3项内容。后，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撤销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27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重新作出信息公开，本机关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济南山复决字〔2024〕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27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关于“枣林办事处佛峪村、村南侧路南侧护坡治理”的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在2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主要内容为：“关于你申请公开的‘枣林办事处佛峪村、村南侧路南侧护坡治理’相关政府信息，经查找，你申请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位于白炭窑村，本机关保存的相关信息有西营街道办事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合同，现向你提供，详见附件。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向你告知。同时，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相关信息已通过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网上公布，你可登录网站检索关键词或通过网址http://www.ccgp-shandong.gov.cn/#/article/site/0306/BHnkdDNj2VPiA4TbIIN1n09DqcM8fYuPuGkTCjUhzmxEQzO8YGEfBerrzY0B9vq8ie5yN2jMHJfQZ-v9kvGIrABBmCDd30XLwrH70EQ-ACPoxyo23eThkXWby4qAZjZ5Eal7vZHyMyPDow==，http://www.ccgp-shandong.gov.cn/#/article/site/2505/BGSsCMwnMvC06R9bfWtObb9xgeTy9Asooc-XTPX3aeSqilKw4tVOanB4Pu1UL8q3MJ0x1rvhMCy69YFizXWYjlGl0z9-eZ4RCs7Qg_I1Aqmx69NZbILUhIicSUv_cn6twI40OiOZpqIenw自行查阅、获取。现将相关网站网址向你告知：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shandong.gov.cn”。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6日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7日签收。
另查明，通过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提供的获取信息的方式查询，能查询到申请人所申请公开关于“枣林办事处佛峪村、村南侧路南侧护坡治理”的信息。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被申请人制作，应由被申请人负责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本案中，本机关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济南山复决字〔2024〕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了被申请人于2024年9月27日向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关于“枣林办事处佛峪村、村南侧路南侧护坡治理”的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重新作出答复。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于2024年12月26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本案中，被申请人对于可以公开的信息向申请人提供了该政府信息，对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告知了申请人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且通过被申请人告知的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能查询到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符合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不存在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3月17日


